
入行五年，日子过得波澜不惊。青春在笔尖流淌，日复一

日，靠墙的两个柜子满满当当全是凭证。

查账的时候取出来，有种亲如骨肉般的熟悉。我用指尖轻

轻抚摩，深情凝望每一个字，或许是在怀念自己的青春，仿佛

满柜子都是回忆。

寂静间，也会有惶惑海浪一样卷过来：整天如计算机后台

程序般默默无闻，什么是生命的意义？

在会计圈子里做了一项民意调查，多数人不满现状，又不

明未来。但也有人要言不烦：“会计好比圆和立方体，无论怎么

放，它还是圆和立方体。”他是最后一个调查对象，五十多岁，

曾经历过风风雨雨，如今负责每年七亿元人民币的销售额的

核算与监督。

短短二十来个字，却是他用大半生的经历换来的，让我明

白做一个优秀的会计———这小小理想的悲欢。

回去时天色已晚，似锦繁华的夜，灯光流淌一地。然而，我

们走在一条寂寞的路上。终于明白王小波所说的：“人文的事

业就是一片着火的荆棘，智者仁人就在火里走着。”每每想起，

会心莞尔。会计也是。

风在发梢飞舞，琼紫的夜空，满是碎钻的星。悠悠想起与

工作热恋的日子，感慨于心。

深夜，一本书，一盏灯，还有无人打扰的安静。随手翻开，

写的是毕加索。“当年纳粹列队进入巴黎时，毕加索专心在画

一个苹果。”读到这句，心头一阵暖热。

我在日记本上写下：在这嚣嚣尘世，面对海量的数字，握

笔的手不再迟疑，像毕加索一样画自己的苹果。

不，是圆和立方体。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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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同折扣方式下的纳税筹划概述

1. 折扣销售方式。折扣销售，会计上称“商业折扣”，指销

货方在销售货物时，因购货方购货数量较大等原因而给予购

货方的价格优惠，它与销售同时发生。税法规定，如果销售额

和折扣额在同一张发票上分别注明，按折扣后的销售额计征

增值税；如果折扣额另开发票，不论其在财务上如何处理，均

不得从销售额中减除，应全额计征增值税。折扣销售仅限于货

物的价格折扣，而不适用于实物折扣。

筹划思路：对于折扣销售，应尽量将销售额和折扣额在同

一张发票上分别注明，从而可按折扣后的销售额计征增值税，

这样便可达到节税的目的。

2. 实物折扣方式。前面谈到，折扣销售的税收优惠仅适

用于对货物价格的折扣，而不适用于实物折扣。如果销货方将

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用于实物折扣的，则该实物价款

不能从销售额中减除，且该实物应视同销售处理。

筹划思路：企业在选择折扣方式时，应当尽量避免采用实

物折扣方式，如果必须采用，应适当进行调整，变“实物折扣”

为“折扣销售”，以达到节税的目的。

3. 返还现金方式。返还现金是指企业在销售货物的同

时，返还部分现金给购货方。返还部分现金相当于赠送现金给

购货方，税法规定，非公益、救济性捐赠不得在企业所得税前

扣除。

筹划思路：由于返还现金部分不得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所以加重了企业的税负，同样我们若变“返还现金”为“折扣销

售”，便能达到节税的目的。这对购货方没有影响，同样能实现

促销目的。

4. 销售折扣方式。销售折扣，会计上称“现金折扣”，指销

货方在销售货物后，为了鼓励购货方及早偿还货款，而协议许

诺给予购货方的一种折扣优待。销售折扣通常采用“2/10，

1/20，N/30”等符号表示。其含义为：购货方若 10天内付款，

则货款折扣为 2%；若 20天内付款，则货款折扣为 1%；若 30

天内付款，则要全额付款。由于销售折扣发生在销货之后，是

一种融资性质的理财费用，所以销售折扣不得从销售额中减

除，而要按全额计征增值税。

筹划思路：由于销售折扣不得从销售额中减除，所以这种

折扣方式无疑加重了企业的税负。但是，我们可以修改合同规

定，变“销售折扣”为“折扣销售”，从而可达到节税的目的。

二、不同折扣方式下的纳税筹划案例分析

例：甲企业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在促销中可采用五种方

案：淤商品 8折销售；于按原价销售，但购物满 800元，赠送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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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200 元的商品（赠送商品的购进价格为 140 元，均为含

税价，下同）；盂按原价销售，但购物满 1 000元，返还 200元

的现金；榆赊购货物满 1 000元，在 10天内付款，给予 20%的

折扣，在 30天内付款不给予折扣；虞在方案四的基础上，企业

主动将合同金额降低为 800元，相当于折扣 20豫后的金额，同

时在合同中约定超过 10天付款加收 200元滞纳金。甲企业销

售利润率为 30%。另外，甲企业每销售原价 1 000元的商品，

便发生可以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的工资和其他费用 60元。

问：对顾客和甲企业来说，同样是用 800 元人民币与原价

1 000元的商品进行交换，但对甲企业来说，选择哪种方式最

有利呢？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不予考虑。

方案一：这实际上相当于折扣销售，其折扣率为 20%。应

交增值税=800衣（1+17%）伊17%-700衣（1+17%）伊17%=

14.53（元），应纳税所得额=800衣（1+17%）-700衣（1+17%）-60=

25.47（元），应交企业所得税=25.47伊25%=6.37（元），应纳税额

合计=14.53垣6.37=20.90（元），税后利润额=800衣（1+17%）-

700衣（1+17%）-60-6.37=19.10（元）。

方案二：销售 800元商品应交增值税=800衣（1+17%）伊

17%-800伊（1-30%）衣（1+17%）伊17%=34.87（元），赠送的 200

元商品应视同销售，应交增值税=（200-140）衣（1+17%）伊

17%=8.72（元），合计应纳增值税=34.87+8.72=43.59（元）。

由于顾客在购买商品时获得的额外商品属于偶然所得，

应该缴纳个人所得税，按照现行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该个人

所得税应该由赠送额外商品的企业在赠送环节代扣代缴。因

此企业在赠送额外商品时，应该代顾客缴纳个人所得税。其

应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税额=200衣（1-20%）伊20%=50

（元），由于赠送的商品成本和代交的个人所得税不允许税前

扣除，所以应纳税所得额=［800-800伊（1-30%）］衣（1+17%）-

60=145.13（元）。应交企业所得税=145.13伊25%=36.28（元），应

纳税额合计=43.59垣50垣36.28=129.87（元），税后利润额=

［800-800伊（1-30%）］衣（1+17%）-140衣（1+17%）-60-50-

36.28=-60.81（元）。

方案三：销售 1 000元商品应交增值税=1 000衣（1+17%）伊

17%-700衣（1+17%）伊17%=43.59（元），代顾客交个人所得税

50 元（同方案二的情况），应纳税所得额=（1 000-700）衣

（1+17%）-60=196.41（元），应交企业所得税=196.41伊25%

=49.10（元），应纳税额合计=43.59垣50垣49.10=142.69（元），

税后利润额=（1 000-700）衣（1+17%）-60-200-50-49.10=

-102.69（元）。

方案四：如果对方在 10天内付款，则销售 1 000元商品

应交增值税越1 000衣（1+17%）伊17%-700衣（1+17%）伊17%越

43.59（元），应纳税所得额越（1 000-700）衣（1+17%）-1 000伊

20%-60越-3.59（元），应交企业所得税=0（元），应纳税额合

计=43.59（元），税后利润额越（1 000-700）衣（1+17%）-1 000伊

20%-60越-3.59（元）。

如果对方未在 10天内付款，则对方放弃了折扣，这样企

业可收到 1 000元，则应交增值税越1 000衣（1+17%）伊17%-

700衣（1+17%）伊17%越43.59（元），应纳税所得额越（1 000-700）

衣（1+17%）-60越196.41（元），应交企业所得税越196.41伊25%越

49.10（元），应纳税额合计越43.59垣49.10越92.69（元），税后利润

额越（1 000-700）衣（1+17%）-60-49.10越147.31（元）。

方案五：如果对方在 10 天内付款，则应交增值税越800衣

（1+17%）伊17%-700衣（1+17%）伊17%越14.53（元），应纳税所得

额越800衣（1+17%）-700衣（1+17%）-60越25.47（元），应交企业

所得税越25 .47伊25%越6 .37（元），应纳税额合计越14.53垣

6.37越20.90（元），税后利润额越800衣（1+17%）-700衣（1+17%）

-60-6.37越19.10（元）。虽然结果同方案一，但由于延长了 10

天的付款时间，进一步扩大了销售量。

如果对方未在 10天内付款，企业可向对方收取 200元滞

纳金，再按“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即 1 000元计算增值税，则

应交增值税越1 000衣（1+17%）伊17%-700衣（1+17%）伊17%越

43.59（元），应纳税所得额越（1 000-700）衣（1+17%）-60越

196.41（元），应交企业所得税越196.41伊25%越49.10（元），应

纳税额合计越43.59垣49.10越92.69（元），税后利润额越（1 000-

700）衣（1+17%）-60-49.10越147.31（元）。

方案一实质上属于折扣销售方式，直接下调销售价格，这

样既合法，又扩大了销售量，从而取得双重效果。

方案二实质上属于实物折扣的销售方式，是在销售商品

的基础上进一步赠送商品，税法规定属于视同销售行为，不仅

增加了增值税税负，而且还应对个人的偶然所得代扣代缴个

人所得税，从而进一步增加了税负。

方案三实质上属于返还现金方式，不仅需代扣代缴个人

所得税，而且将自己的净利润也赠送出去了，这种促销方式容

易产生亏损。

方案四实质上属于销售折扣的方式，只不过是采取含税

价的销售折扣方式。与方案一的区别在于增加了增值税和企

业所得税，并且顾客如果选择 10天内付款，方案四将会导致

亏损。

方案五是销售折扣向折扣销售的变换，不仅取得方案一

的节税效果，而且为顾客延长了 10天的付款时间，进一步扩

大了销售量，能够取得更好的促销效果。此外，一旦顾客 10天

后付款，若选择方案五，企业会获得更多的利润。

综上所述，假设购货方一般会按企业要求及时付款，着重

考虑企业税后净利润，同时兼顾各项税负及其他因素，则方案

五最优，其次为方案一、方案四、方案二和方案三。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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